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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理工大学

全日制本科生大类分流实施办法

（上理工〔2019〕139号）

第一条  为做好我校大类招生大类培养和管理工作，调动学

生学习积极性，保证全日制本科生顺利进入主修专业学习，根据

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和《上海理工大学本科生学籍管

理办法》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本校所有全日制本科学生（以下简称

学生）。

第三条  大类分流是指按专业大类招生的学生按照规定的条

件在所录取的大类内部选择主修专业。

第四条  学校成立本科生大类分流领导小组负责指导与审核

大类分流的相关工作。学校本科生大类分流领导小组由学校分管

本科教学副校长、教务处、本科生招生办公室、学生处、国际交

流处和纪委（监察处）等相关职能部处负责人及各学院分管本科

教学副院长组成。本科生大类分流工作由教务处负责组织。

第五条  学校根据经济社会发展，尤其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

的需求，结合专业办学条件、招生就业情况和学生历年选择情况

等，核定每年各专业计划人数。

第六条  大类分流工作坚持如下原则：

（一）坚持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全面发展的原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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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；

（三）坚持个性发展需求和经济建设、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

相结合的原则；

（四）坚持自主选择和学校引导、调控相结合原则；

（五）坚持综合成绩优先，遵从志愿原则。

第七条  学校结合学分加权成绩和综合表现进行综合评定，

计算综合成绩。学校根据学生综合成绩排名，参考专业志愿，确

定专业。

（一）同一专业志愿，按综合成绩由高到低排序进行专业选

择；综合成绩相同时，学分加权成绩高者优先；

（二）学习期间，获得校级及以上荣誉或奖项的，在综合成

绩相同时，优先选择专业；

（三）学习期间受过处分，待同一志愿其他学生专业确认后

再进行专业选择。受处分的同学按照按处分级别由轻到重排序进

行专业选择；同一处分级别，综合成绩高者优先。

第八条  学分加权成绩和综合成绩计算方法：

∑
∑ ×

=
课程学分

课程学分课程成绩
学分加权成绩

综合成绩=学分加权成绩*90%+综合表现成绩*10%。

第九条  大类分流实施程序

除部分特殊大类（专业）外，大类分流工作在一年级第二

学期短学期进行。学生进入主修专业后，按相应专业培养计划培

养。

（一）一年级第二学期考试周开始前，学生在所属专业大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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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按顺序填报专业志愿，填报志愿数应等于所属专业大类内的专

业数量。

（二）一年级第二学期成绩（不含短学期）公布后，教务处

根据学生一年级所有课程（不含短学期）的学分加权成绩和综合

表现成绩评定学生综合成绩，其中综合表现成绩由学生所在学院

评定；依据学生综合成绩和专业志愿顺序进行专业确认，确定各

专业拟分流名单并公示。专业分流人数不得超过公布的专业计划

人数。

（三）大类分流领导小组审定大类分流最终名单并予以公

布。

第十条  学校纪委（监察处）对全日制本科生大类分流工作

进行监督检查，受理学生异议，并进行复查、复核。

第十一条  本办法由教务处（招生办公室）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自2019级学生开始执行。


